
立法會七題：法援署提供法律代表  

＊＊＊＊＊＊＊＊＊＊＊＊＊＊＊  

 

  以下為今日（六月三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國雄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不少獲批法律援助（法援）的市民向本人投訴，指法律援助署（法援署）經

常漠視受助人選擇法律代表的權利，拒絕指派他們從有關的法律援助律師及大律

師名冊（名冊）選取的律師或大律師代表他們。更有受助人指出，法援署常以「親

疏有別」的手法指派律師，把案件分配予一些與該署職員關係良好或相熟的律

師；法援署職員又主動游說他們接受一些他們不信任或不熟識的律師處理他們的

案件（特別是人身傷害及刑事案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名冊上分別有多少名律師及大律師； 

 

（二）過去五年，每年有多少宗民事或刑事案件指派予名冊上的律師或大律師處

理（以下表列出）； 

 

年份     指派予律師的    指派予大律師 

       案件數目      的案件數目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三）過去五年，每年分別有多少名在名冊上的律師或大律師，沒有被指派任何

民事或刑事案件； 

 

（四）過去五年，每年有多少宗民事或刑事案件的受助人要求法援署指派他們指

定的名冊上的律師或大律師代表他們，以及當中受助人的要求被拒絕的案件數目

（以下表列出）；及 

 

年份   受助人要求指派他們    受助人的要求 

     指定的律師或大律師    被拒絕的案件數目 

     代表他們的案件數目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五）過去五年，每年在名單上有哪五間律師行及哪五位大律師獲法援署指派處

理最多刑事案件，以及全年所涉公帑總額為何（以下表列出)？ 

 

年份   律師行名稱  大律師名稱 全年所涉公帑總額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答覆： 

 

主席： 

 

  就梁國雄議員有關「法律援助署提供法律代表」的提問，現回覆如下： 

 

  法律援助署（法援署）在委派法援個案時，會遵從一項基本原則，就是以受

助人的利益作為首要考慮因素，以及法援署有責任委派勝任的律師代表受助人。

因此，法援署不會，也不應不考慮個別情況所需而把案件平均分配給在法律援助

律師名冊內的大律師或律師。 

 

  為此，因應律師的經驗和專長，法援署制訂並公布委派法援個案的指引和準

則。獲法律援助服務局確認並已上載法援署網頁的這套指引和準則，不單確保法

援署署長履行責任委派勝任的律師，更作出多項重要規定，例如對律師接辦的個

案數目和獲支付的費用施加限制，目的是把法援案件公平分派給外委律師，避免

偏私。此外，法援署內律師委派個案予名冊上的律師時，亦必須申報是否有利益

衝突的情況。 

 

  至於由受助人選擇律師一事，法援署明白在訴訟期間當事人必需對其法律代

表擁有信心。因此，法援署一般會按受助人的要求，委派所指定的律師。除非有

充分理由，例如該律師已被吊銷執業資格、因表現欠佳而其名字已從法律援助名

冊中剔除、基於訴訟程序所用的語言，或受助人曾重複／很遲作出要求而在聆訊



日期臨近的情況下無合理理由要求轉換律師等。 

 

  梁國雄議員要求的數據載列如下： 

 

（一）截至二○一○年六月十五日為止，在法律援助律師名冊內的律師和大律師

分別有二千一百一十五人和八百一十五人。 

 

（二）過去五年內，法援署委派給名冊內的私人執業律師及大律師處理的民事或

刑事案件數目如下： 

 

年份   委派私人執業     委派私人執業 

     律師的案件數目    大律師的案件數目 

     －－－－－－－    －－－－－－－－ 

     民事   刑事    民事   刑事 

２００５ ６２１４ ２１０６  １０３７ １５１６ 

２００６ ７２９５ １９０１  ９２５  １４１６ 

２００７ ５９８０ １９０８  １１３１ １４８８ 

２００８ ５８８４ １６９３  １１２１ １２８５ 

２００９ ７３３４ ２１９９  １３０２ １７０６ 

 

（三）截至二○一○年六月十五日為止，過去五年內在法律援助律師名冊而未被

委派任何法援案件的律師和大律師人數如下︰ 

 

私人執業大律師 ２２０ 

私人執業律師  ４４３ 

－－－－－－－－－－－ 

總數      ６６３ 

 

（四）法援署沒有特別備存有關申請人要求選擇指定的私人執業律師或大律師而

被拒絕的案件數目。 

 

  然而，過去五年內法援署因應申請人的要求而指派其選擇的律師或大律師的

案件數目，載列如下： 

 

年份    因應申請人要求而指派其選擇的 

      執業律師或大律師的案件數目 

２００５    ４１７８ 

２００６    ４６２０ 



２００７    ４４５４ 

２００８    ４６３１ 

２００９    ６２５６ 

 

（五）過去五年內首五位獲委派處理刑事案件外委律師及大律師的數目及所涉及

的費用，請見附件。  

 

完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星期三） 

 


